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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7_A7_E6_89_80_E5_c43_520553.htm 财政部于2007年3月颁

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新《所得

税法》），近期又颁布了其实施细则。与1993年国务院发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旧《

所得税法》）相比，新《所得税法》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业

务的所得税处理有了新的规定。这些新规定使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业务的税会差异扩大了，还是缩小了？对于这个问题，

本文首先比较了新旧《所得税法》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业务

的不同处理规定，然后将新旧《所得税法》分别与《企业会

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下简称《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准则》）进行比较，并通过一个案例分析得出新旧《所

得税法》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的差异及其变化。 一

、新旧《所得税法》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不同处理 非货币

性资产交换业务涉及所得税的问题主要有两项基本内容：非

货币性资产交换业务中换入资产计税基础的确认；对非货币

性资产交换中的换出资产业务是否确认损益。 旧《所得税法

》规定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业务实质上是一种有偿出让资产的

行为，无论其是否具有商业实质或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

都处理为资产转让业务，将其分解为按公允价值销售（投资

）和购置非货币性资产两项经济业务进行所得税处理，并按

规定确认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损益。 而新《所得税法》则更

加明确地规定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业务的处理方法，特别在

其实施细则中作了详细的规定。新《所得税法》仍然将企业



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业务视同转让资产，但是对换入资

产的计税基础和交换损益的确认作了新的规定。 新《所得税

法》中规定，通过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方式取得的生物资产、

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以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和支付的相关税

费作为计税基础；通过支付现金以外的方式取得的存货、投

资资产，以该存货和投资资产的公允价值和支付的相关税费

为成本。另外，对于交换损益的确认，新《所得税法》规定

以非货币形式取得的收入，应当按照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确

定收入额，同时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

，如转让资产的净值，税金（除企业所得税和允许抵扣的增

值税以外的各项税金及其附加），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时扣除。因此，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换入资产的计税基础

（－）补价收入（补价支出）－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相关

税费，这个式子可简化为下图中的公式。 上述新、旧《所得

税法》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具体处理如下图所示。（附表

下载） 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业务的新旧税会差异比较 对于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业务的确认和计量，由于会计准则与所得

税法规以不同目标为导向，受不同原则的规范，使两者之间

存在差异。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发布的《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准则》在旧会计准则的基础上，对换入资产入账价值的计

价基础以及交换损益的确认分别作了调整。因此，有必要先

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做一个详细的分析，然后再用

一个案例将新旧《所得税法》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

进行比较，以得出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业务的新旧税会差异。

1、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对非货

币性资产交换业务的计量，区分该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实质以



及资产的公允价值是否能够可靠地计量，分别采用不同的资

产计量方式及损益确认方法。 具体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

则》第三条中规定，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业务同时满足下列两

个条件：该项交换具有商业实质；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

允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则应当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和补

价、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换出资产的公

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未同时满足上述两

个条件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业务，则应当以换出资产的账面

价值和补价、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

且不确认损益。 上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业务的两种不同会计

处理如下图所示⋯⋯（见附表） 2、相关规定的应用实例 以

下按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是否具有商业实质且公允价值能够可

靠地计量，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业务的新旧税会差异进行举

例分析。 例：2007年8月甲、乙两公司协商，甲公司以一幢办

公楼与乙公司的一项土地使用权进行交换。甲公司的办公楼

账面原价为600万元，已提折旧100万元，公允价值为600万元

；乙公司的土地使用权账面价值为450万元，公允价值为500

万元。甲公司按“销售不动产”税目缴纳营业税30万元（600

×5%）：乙公司按“转让无形资产”税目缴纳营业税25万元

（500×5%）。乙公司以土地使用权及支付补价100万元作为

对价交换甲公司办公楼。假设甲、乙两公司所涉及资产均未

计提减值准备，整个交易中除营业税以外没有发生其他相关

税费。 甲、乙公司新旧税会差异比较表（见附表） 3、新旧

税会差异分析 通过上述对新旧《所得税法》、会计准则的政

策分析和实例的具体应用，下面对非货币资产交换的新旧税

会差异做一个比较分析。旧《所得税法》与《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准则》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换入资

产的计税基础和入账价值不同。会计准则视不同的条件而采

用不同的计量属性直接影响到换入资产入账价值的确定，而

所得税法则直接以公允价值来计量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另

外，交易中涉及到的相关税费，会计处理一般计入换入资产

的入账价值，而旧《所得税法》则确认为费用以抵减应纳税

所得额。因此，当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具有商业实质或公允

价值不能够可靠地计量时，影响会计准则与所得税法所确认

的换入资产成本的差异因素有两个：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与

账面价值的差额；相关税费。而当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有商

业实质且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时，影响会计准则

与所得税法所确认的换入资产成本的差异因素只有相关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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